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非遗短视频公益宣传授权书

甲方（授权方）：
姓名/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______________  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乙方（使用方）： 
单位名称：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530000579822934T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鉴于甲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传承者，乙方拟征集甲方制作的短视频用于公益宣传，双方达成如下协议：  

第一条 授权内容
1.1 甲方授权乙方使用其创作的短视频作品（以下简称“作品”），作品名称/描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 
1.2 作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：拍摄、录制、表演的非遗技艺展示、讲解等视听内容。  

第二条 授权范围
2.1 使用用途：仅限用于公益宣传（如文化推广、非遗保护、教育普及等非商业用途）。  
2.2 使用方式：包括但不限于在乙方官方平台（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短视频账号等）、线下公益展览、媒体报道中播放、编辑、传播。  
2.3 授权地域：全球范围。  
2.4 授权期限：自签署之日起至永久。  


第三条 权利义务
3.1 甲方保证：  
拥有作品的完整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合法权益或合法授权；  
作品内容不侵犯第三方权益（如肖像权、隐私权等）。  
3.2 乙方承诺：  
不得将作品用于商业盈利；  
使用时应标明甲方为“非遗传承人”，并注明项目名称；  
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将作品转授权第三方。  

第四条 知识产权
4.1 作品著作权归甲方所有，乙方仅在授权范围内使用。  
4.2 乙方可对作品进行必要剪辑（如添加字幕、logo），但不得歪曲原意。  

第五条 其他条款
5.1 本授权为无偿性质，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费用。  
5.2 违约责任：（1）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授权范围（如将作品用于商业用途、未经书面同意转授权第三方），或第三条3.2款承诺（如未标明甲方身份、歪曲作品原意），因前述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失，均由乙方承担。另外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为给甲方造成损失的20%，并赔偿甲方因此支付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合理支出。
（2）若甲方违反本协议第三条3.1款保证（如作品侵犯第三方权益导致乙方被追责），因前述行为给乙方造成的损失，均由甲方承担。另外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为给乙方造成损失的20%，并赔偿乙方因此支付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合理支出。
（3）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的，违约方应按实际损失全额赔偿。
5.3 争议解决：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。  


甲方签字/盖章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乙方签字/盖章： 
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    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